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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亿元

）

１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武汉世茂嘉年华项目

２３．８

２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泸州西南商贸城项目

２３．２

３

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 无锡恒隆广场项目

２０．１

３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郑州王砦和托斯卡纳项目

１５．０

４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太原湖滨广场项目

１４．２

５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

１４．０

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郑州中原万达广场项目

１２．９

７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深圳金地观澜项目

１２．５

８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海口海航国际商业广场项目

１２．３

９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郑州到新郑快速通道改建项目

１０．６

１０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北京金麟置业王府井项目

１０．１

项目金额合计

１６８．７

项目金额合计

／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６．５％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0-069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７％

。

持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本公司前任监事傅颀年女士， 根据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

１２

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傅颀年女士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离任。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股，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０

股。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股本总额为

３

，

５５８．１３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４７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

１

，

４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首

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

，

００８．１３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５

，

００８．１３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３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 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

７

，

５１２．１９５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７

，

５１２．１９５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

本

１０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

，

０２４

万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经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限售数量增加至

８

，

８９５．３２５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唐凯夫妇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

行前承诺如下：

自东方园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东方园林的股份， 也不由东方园林收购该部分

股份。

２

、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通过增资方式新增的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本人

持有的东方园林的本次新增股份，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新增股份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３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通过股权转让新增的

３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本人持

有的东方园林的本次受让股份，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起

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４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５

、傅颀年女士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承诺：“本人持有的东方园

林的股份，自东方园林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傅颀年女士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傅颀年女士在担任本公司监事期间承诺：“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三、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

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０

股。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的数量

（

股

）

备注

１

傅颀年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０

曾担任公司的

监事

，

离职生

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合 计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０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６

，

７４３

，

９００ ７１．０４％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１０５

，

７３４

，

０６２ ７０．３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６

，

７４３

，

９００ ７１．０４％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１０５

，

７３４

，

０６２ ７０．３７％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９５％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４４

，

５０９

，

８３８ ２９．６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９５％ １

，

００９

，

８３８ ４４

，

５０９

，

８３８ ２９．６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５０

，

２４３

，

９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

２４３

，

９００ １００％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持有

东方园林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傅颀年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

荐机构同意东方园林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600614� 900907�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0—021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上海杨浦区四平路

１２５１

号上海锦江白玉兰宾馆

１５

楼会议

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４

，

９６７

，

００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３６．１２ ％

；其中普通股（

Ａ

股）股东代表

２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４

，

６８０

，

５８５

股，占

普通股（

Ａ

股）股份总额的

４５．８１ ％

，外资股（

Ｂ

股）股东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６

，

４２４

股，占外资股（

Ｂ

股）股份总额的

０．２４ ％

。

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任国权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

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

决股东

２０４

，

９６７

，

００９ ２０４

，

９５１

，

６７４ ３

，

８０６ １１

，

５２９ ９９．９８％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８０

，

５８５ ２０４

，

６７８

，

１８０ １

，

２０５ １

，

２００ ９９．９８％

Ｂ

股股东

２８６

，

４２４ ２７３

，

４９４ ２

，

６０１ １０

，

３２９ ９５．４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立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0799� � � � �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10-32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减持股

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

—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１３９．９９７５ ０．４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３００ ０．９９

其它方式

０ ０ 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中 国 长 城 资 产 管

理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２３８．２１ １０．６９ ２７９８．２１ ９．２３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３８．２１ １０．６９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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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会

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形式，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就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已对董事会进行了明确授权， 其中明确授权董事会在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负责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和工商登记变更及其他相关

手续。 现根据上述授权对《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新

旧章程对照表》见本董事会决议公告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 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普宁支行）共同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详细内容见《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刊登

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 《公司新旧章程对照表》

原公司章程条款 现公司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

××××

年

××

月

××

日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

万股

，

于

××××

年

××

月

××

日

在

××

证券交易所上市

。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万

元

。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

××

分公司集中存管

。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万股

，

全部

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

，

全

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

其中社会公众股东

持有

２

，

６００

万股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

××××

为刊登公司公

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刊登公司公告

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

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报纸上公

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

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证券时报

》

上

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报纸上公

告

。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证券时报

》

上

公告

。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报

纸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

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

最低限额

。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证券

时报

》

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

最低限额

。

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

报纸

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

事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

行登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

进行清偿

。

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

证券时

报

》

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

事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

行登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

进行清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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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３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

２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

价格为

３２．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３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

，

５９１．１０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７

，

６０８．９０

万元，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立

信大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４０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信证券”）及募集资金开

户银行（下称“专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下称“工商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下称“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揭阳普宁支行（下称“中国银行”）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

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三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专户”）：

１

、公司在工商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２０１９００２２２９２０１０２０６１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８

，

６８９

，

０３３．９８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

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其

中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

２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３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

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国

信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２

、 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４４００１７９０３０１０５９３３３６６６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

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期限

１２

个月。 公司以七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

，

７３９

万元，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及通知存款销户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信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

押。

３

、公司在中国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８６６２６０５４４８０８０９４０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２

万吨鸡精、鸡粉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

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其

中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

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６

个月，

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３

个月。 公

司以七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及通知存款销户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信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以上三家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总计为

７７

，

６０８．９０

万元，与募集资金净

额一致。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

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安东、邵立忠可以随时到专户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专

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

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要求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

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

且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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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 � 公告编号：2010-031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临时） 议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邮

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

9

名，会议

由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关于《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议案；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具体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

、审议关于《财务负责人制度》议案；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具体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3

、审议关于《财务基础专项工作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议案；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公司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议案出具了核查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920�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0-031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

30

。

（二）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都拉营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黄纪湘先生。

（六）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七）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南方汇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

3

人，股东代表

2

人，合计代表股份数

180,11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

42.68％

。

四、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批准《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变更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同意：

180,118,0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

（二）负责人姓名：白敏。 经办律师姓名：宋诗阳、杨波。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5 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 � � � 编号：2010-050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

00

2

、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

号）

3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 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5,623,66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 70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参与长沙银行增发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45,520,570

股，反对

103,096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 ％

，表决通过。 会议授权董事会办理参与长

沙银行增发股份的相关事宜。

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的《关于参与长沙银行增发股份的公告》。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小英、汪少炎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6 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600079� 编号：临 2010-053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为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6,810

万元；

●

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公司尚未对其提供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38,265.00

万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人福普克

"

，我公司持有其

100.00%

的股权）在交通银行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

本金为人民币陆仟捌佰壹拾万元整（

￥68,100,000.00

）、期限为六年的固定资产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人福普克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该公司主营业

务为生物工程、中药制剂、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保健

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生用品、生活用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不含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

额

4,946.11

万元，净资产

4,933.96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我公司为人福普克在交通银行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本金为人民币陆仟

捌佰壹拾万元整（

￥68,100,000.00

）、期限为六年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人福普克资信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我公司未有与证

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

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

害。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8,26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75,604.73

万元的

21.790%

， 无逾期对外担

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

、人福普克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3

、人福普克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600079� � � � 编号：临 2010-052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30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5

日。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 实到董事九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为人福

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人福普克

"

，我公司持有其

100.00%

的股权）在交通银行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

本金为人民币陆仟捌佰壹拾万元整（

￥68,100,000.00

）、期限为六年的固定资产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63� � � �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2010－035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的通知，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

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15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86,115,110

股

（其中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000,000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1,115,1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21,419,960

股的

39.66%

，目前质押的股份余额为

232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1%

。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666� � � � � 股票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0-54 号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经纬纺

机，证券代码：

000666

）近期涨幅较大，公司认为股票交易存在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内部自查、向大股东征询等方式，核实了以下关注问题：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

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3

个月内不存在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

发行股份等行为。

2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收购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信托

"

）

36%

股权事项已于

2010

年

8

月完成，自

2010

年

8

月起中融信托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受国家宏

观调控的影响， 信托行业的经营环境及收益都可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

时，中融信托于各季度实现的净利润具有不均衡性，于

2010

年

8

月至

9

月两

个月， 中融信托实现的净利润占其于

2010

年

1

至

9

月净利润的比例为

39%

。

另外，目前对信托业正在实行净资本管理，中融信托的净资本规模偏小也将对

其后续发展构成一定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0816� � � � �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2010-049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相关借款已偿还完毕，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

手续，将其原质押给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的

3400

万股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了质押，此次解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

。

截止目前，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94,250,000

股，全部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96%

， 其中已质押冻结股份

159,000,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9%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